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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类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

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发生高原反应，经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

机构确诊罹患急性高原病（急性高原肺水肿或急性高原脑水肿）的，自罹患急性高原病之

日起 180 日内，对于被保险人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扣

除已从其他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单位、或其

他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获得针对该项疾病的医疗费用补偿后由其个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

用，保险人按照“（个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免赔额）×给付比例”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

的保险金额内计算给付高原病医疗保险金。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一次或者多次给付保险金累计达到本附加险保险金额时，本附加险合

同终止。

费用补偿原则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适用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公费医疗、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仅对被保

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剩余部分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负责

赔偿。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部分支出视为个人支付，不属于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费用或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费用的支出，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

任：

（一）当地社会医疗保险或其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和药品费用；

（二）交通费、食宿费、生活补助费，及被保险人的误工补贴费；

（三）主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但若该事项与本附加条款有相抵触之处，以

本附加条款为准）。

保险金申请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三）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四）二级及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收据及明细清单、诊断

证明、病历、出院小结等；

（五）被保险人的旅行证明，如旅游费用单据、护照、签证、机票或车船票；

（六）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高原反应】指急性高原病，是人到达海拔 3000 米高度后，身体为适应因海拔高度而

造成的气压差、含氧量少、空气干燥等的变化，而产生的自然生理反应。

【医院】是指保险人指定的医疗机构或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机构：

（1）拥有合法经营执照；

（2）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和患病者提供留院治疗和护理服务；

（3）有合格的医生和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4）非主要作为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类似的医疗机构。

在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入住医院治疗的，医院必须是符合上述条件的二级以

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院。

【急性高原病】是指发生于高原低氧环境的一种特发病，是由于人体对高原低压性缺氧

不适应，导致机体病理生理上一系列改变而引起的各种临床表现的总称。

【急性高原脑水肿】是指因高原地区缺氧的原因在数天内出现剧烈头痛、剧烈呕吐、意

识障碍等颅内高压的临床表现，经脑部 CT 等辅助检查证实有脑水肿表现，且排除急性脑血

管病、急性药物或一氧化碳中毒、癫痫、脑膜炎、脑炎等其他疾病。

【急性高原肺水肿】是指因高原地区缺氧的原因在数天内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休息后

不缓解）、泡沫痰、发绀、肺部弥漫性湿罗音等临床表现，经胸部 X 线或肺部 CT 等辅助检查

证实有肺水肿表现。

【当地】指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医疗费用实际发生地（支出地）。


